附件2
建设工程验线告知承诺书

第一部分  行政机关告知
为深化我市工程建设领域行政审批改革工作，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根据城乡规划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湛江市自然资源局对建设项目工程验线实行告知承诺制，按照申请前告知、申请时承诺、申请后领取验线合格文件的模式办理。现就具体情况告知如下：
一、适用范围
适用于我市中心城区范围内的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及管线工程项目。
二、承诺内容
严格按照审定的规划设计方案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要求进行放线和施工，自愿承担报建材料不实、测绘成果过错或虚假、放线不符合规定、未按要求施工等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三、监督和法律责任
    自然资源部门对项目进行定线成果复核，并在规划核实阶段全面核查。不符合相关规划要求的，建设单位应依法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并按照信用管理规定进行征信惩戒。
承诺书
本人（本企业）已详细阅读并完全理解上述告知内容，选择告知承诺制办理工程验线，如本人（本企业）所从事的活动违背上述告知承诺内容，本人（本企业）自愿承担相应的经济、法律和信用管理责任。
 
                   承诺人（签名/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该告知承诺书仅用于办理                 项目工程验线手续。）
